
 

证券代码：300510        股票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17-133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2.7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气”或“公司”）拟与

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投资”）共同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

在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以工

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湖州金冠”），其中，公司拟出资 2,550 万

元，占湖州金冠的 51%，金冠投资拟出资 2,450 万元，占湖州金冠的 49%。湖州

金冠成立后，拟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 

2、金冠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徐海江 850.00 85% 

陈玉珍 150.00 15% 

总计 1,000.00 100% 

其中，徐海江与陈玉珍为夫妻关系，徐海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徐海江控股的金冠投资为金冠电气的关联法人，因此，本

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在湖州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

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

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2017 年 9 月 24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联董事徐海江、关联董事郭长兴、关

联董事徐海涛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

地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持续督

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在湖州设立

子公司建设年产 2.7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劳动力培训中心办公楼 108 室 

4、法定代表人：徐海江 

5、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

托发放贷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业务，严禁非法集资），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注册资本：1,000 万 

7、税务登记证号码：9122011255638998XY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徐海江与陈玉珍为夫妻关系，徐海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徐海江控股的金冠投资为金冠电气的关联法



 

人，因此，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 

1、公司名称：湖州金冠鸿图膈膜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红丰路 1366 号 5 幢 8 层 816 室 

4、法定代表人：徐海江 

5、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普通锌锰电池隔膜的研发、生产、销售 

6、注册资本：5,000 万 

7、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8、出资比例：金冠电气出资 2,550 万，占比 51%；金冠投资出资 2,450 万，

占比 49%。 

上述内容涉及工商注册的，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具体内容 

项目名称：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本项目新建建筑面积

96,802.60 ㎡，包括主要生产工程及辅助生产工程项目，同时引进国外锂离子电

池隔膜生产线 6 条，每条生产线产能为 4,500 万㎡/a，共计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

2.7 亿㎡/a。 

生产实施主体：湖州金冠鸿图膈膜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宁高速西侧、东坡路以南，王

家漾旁。 



 

2、项目投资总额及进度 

投资金额：本项目总投资预计约为 12.17 亿元。 

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投资进度：本项目分期建设，2017 年 9 月开始准备项目前期工作，一期预

计建设周期为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共同投资新设立公司，出资双方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

以现金形式出资，本次交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拟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建设年产 2.7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

地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是扩大锂离子电池膈膜的业务规模主及影响力的

重要举措。公司将充分利用国家级湖州经济开发区高效的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

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及地理优势等，进一步扩大公司锂离子电池膈膜

的生产规模，提升公司的规模化制造水平和生产效率，实现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做

大做强的战略目标，实现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 

2、存在的风险 

公司此次设立新公司并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可

能会面临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风险，公司将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

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将密切关注该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督

促规范运作，加强风险控制，促进子公司稳健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在湖州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2.7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

基地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

性，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金冠投资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总额为 0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审核，公司本次在湖州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

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事项可进一步延伸公司业务产业链、布局市场、吸引

人才并提高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水平，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本次

事项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次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本次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本次在湖州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2.7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

膜生产基地项目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在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徐海江、郭长兴、徐海

涛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董事会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认可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据《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取得金冠电气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的原则，对出资额的约定是

经双方协商，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来进行，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财务顾问主办人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